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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下 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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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地出台相关法规
和文件，从场地、时间、音量等方
面为广场舞立规矩。一边是全
民健身热潮，一边是因广场舞引
发的矛盾冲突事件屡屡发生，街
头巷尾的广场舞到底由谁管理，
如何规范？下月开始，新版《北
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将开始实施，
居民在广场跳舞若被认定为扰
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中新社）

广场舞的流行已有数年，绝
大多数地方目前恐怕都已有相
应的管理规定。按理说，一则地
方之于广场舞的管理规定，也不
至于引发太大的关注。而此次
北京《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修
订所牵涉到的对广场舞的管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率
先明确了广场舞一旦被认定为
扰民将受到治安处罚。

几乎所有的之于广场舞的
地方管理规定，其实都强调了

“不得扰民”，但对于“违规”的性
质与后果却少有明确界定。这
也在客观上使得广场舞扰民现
象，在公共层面，很难被有效干
预与规范，要么酝酿成社会群体
间的冲突，要么只能“忍为上
计”。法律上明确其行为性质和
相应的惩戒措施后，相信无论是
对于执法管理部门的执法积极
性，还是广场舞大妈们的“自律”
意识，都能产生一定的增进效果。

从种种引发矛盾冲突的广
场舞案例看，纠纷之所起，主要

源自在处理上扰与被扰的双方，
都往往陷入道德的困境之中。
在跳舞者一方，大妈们自娱自
乐，跳舞健身，似乎一开始就占
据道德高地，容不得外界置喙；
而对于自感被打扰的一方来说，
于一个公私界限意识本就不明
的社会，想要“较真维权”，反倒
更容易背上“不近情理”的道德
压力。在这层社会背景下，将广
场舞扰民与治安处罚明确对接
起来，其实也可以说是为了告别
过去在广场舞问题上只能止于

“道德”纷争的困境。
但规则能否发挥预期的效

果，还不宜过于乐观。在具体实
施中，少有真正的广场舞扰民现
象受到法律惩戒。由此说来，北
京明确广场舞扰民将受到治安
处罚，最关键的还是要突破执行
上的不足。

当然，广场舞扰民问题，有
其多方面的肇因。除了从法律
上划定清晰的公私界限，并明确
行为后果，解决广场舞的场地限
制，同样重要。因为，公共性的
锻炼空间越小，越容易产生不同
人群之间的“争地”现象，也不可
避免加剧摩擦甚至冲突。一定
程度上，围绕着广场舞的一系列
问题，与全民健身资源和公共体
育场地的不足有直接关系。因
此，进一步解决广场舞活动的空
间限制，其实并不亚于立法规范
的迫切性。

根治广场舞扰民，完善立法只是第一步
◎朱昌俊

在近年来一系列国家赔偿
案件引发关注和讨论的同时，一
部旨在完善相关机制、让国家赔
偿工作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规
章“悄然上线”。这部名为《浙江
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下
称办法）的文件将于今年3月1日
起正式施行。值得关注的是，在
当前对冤假错案“始作俑者”问
责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办法对
责任人如何追偿、追偿标准等作
出了突破性规定。（新京报）

长期以来，国家赔偿中的追
偿机制都处于休眠的状态，这着
实耐人寻味。要知道，倘若严格
依据《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
《刑法》中的法律条款，制造冤假
错案构成犯罪的理应追究刑事
责任。然而实际情况是，极少有
责任人被追责，就算是“被追责”
也大多停留在行政处罚、纪律处
分的层面——在这种大背景下，
法定的“追偿”机制形同虚设似
乎又变得可以理解了。

对冤假错案责任人进行追
责、追偿，原本都是法律的应有
之义。但，现实显然是另一番光
景。之所以如此，无疑有着极为
复杂的成因。首先，对于冤假错
案的责任认定本身就是一个难
题。尤其是许多“历史遗留问
题”，甚至很难说清到底是个体
过失还是体制的原因，简单将责
任推给某个人并不公平；再者
说，考虑到时间因素所造成的倒
查取证难，以及公务人员职务变

更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从实操层
面来说追责当事人也是困难重
重。

理想状态下，针对冤假错案
的纠正，恨不能都以“始作俑者
自食其果”作结才够完美。可
是，真实的世界，或许永远无法
兑现那种“想象中的正义”。大
多数情况下，职能部门并不能给
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定罪，或者索
性都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
人。既然如此，“浙江将对国家
赔偿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意义，
也许还是在于提供了一种折中
的、可实施的正义方案。

相较于追究冤假错案责任
人的刑责，对之进行有限度的追
偿显然难度更小、可操作性更
高。其绕开了“刑事定罪”那套
漫长的、复杂的取证和审理过
程，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对
责任人的惩戒。值得注意的是，
浙江谨慎地规定“追偿金额最高
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度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这一限制
条款，巧妙规避了过错公务人员
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故而也
就消解了整个“追偿办法”落地
实施的阻力。

主张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有
权对冤假错案责任人进行追偿，
同时又对责任人的赔偿上限作
出了极为温和的限制。这一做
法，兼顾了法律的价值立场与技
术策略，也算是为我们演绎了另
一种正义的实现路径。

追偿国赔责任人
是一种可实现的正义

◎蒋璟璟

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二十四
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
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这一解释因为在具体
司法实践中，导致不少夫妻离婚
后，一方为另一方在婚姻续存期
间“不知情”欠下的巨额债务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由此引发争议不
断，有司法界人士甚至质疑该条
解释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
法律错误”。（中国青年报）

“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
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被视
为和“二十二条军规”一样荒诞
的“二十四条婚规”，已经不止一
次引起争议了。

就如有法官提到的，这和婚
姻法的法条也是对立割裂的：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
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
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
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上位法的“共同偿还”对应
的是“共同债务”理解法条不能

僵化，良法也应合情理。另一方
不知情，且未用于共同生活的一
方单独举债，甚至明显带有转嫁
意图等主观恶意举债行为，本就
应该在司法解释中进行尽可能
合理的举证责任限制，而非如限
制这样，轻飘飘一句“应当”按共
同债务处理。

这一条的“先天缺陷”已足
够明显，且如一个个现实案例所
一再提醒的，废止或完善相关条
文，必须尽快，时不我待。修法
提议也不是一两天了，在此之
前，还应防更多误伤案例。可现
实中，一些基层司法实践过程机
械套用这一条，为顾及脸面，明
知不合理也不愿“翻盘翻案”。

当时设这一条，或是因保护
债权优先原则。怕夫妻假离婚
实逃债，毕竟清官难断家事，是
否共同使用，外人难以证明。而
按权责一致原则，婚内收益是共
同的那债务理应共担。婚姻法
设定的理想情况下，夫妻一心，
知情共享，这当然没问题。但司
法解释中，当单独一方借债，甚
至专门占此条便宜，举债用于恶
意行为时，就不能不在条文中修
正补漏了。这个二十四条其实
面临的也非纯粹法律问题，而是
道德伦理信任方面的困境。人心
不古，则万法皆空。法律不能杜
绝一切道德或信任问题，但如果
发现问题及时补救了，依然可为。

“第24条婚规”为何争议不断？
◎李晓亮


